
學產基金查核意見： 

壹、 基金來源、用途及餘絀之查核 

一、該基金「學產房地管理計畫」項下估列購置無形資產計 397 萬 1,564

元，經查尚未發生權責，如數減列該計畫支出及「應付費用」。 

二、基金來源原列 8 億 6,924 萬 9,968 元，予以照列。基金用途原列 12

億 2,792 萬 9,181 元，經前項修正結果，核定為 12 億 2,395 萬 7,617

元，來源用途互抵，發生本期短絀 3 億 5,470 萬 7,649 元，加計期初

基金餘額 63 億 1,524 萬 5,064 元，計有期末基金餘額 59 億 6,053 萬

7,415 元。 

貳、現金流量之查核 

業務活動之淨現金流出原列 3 億 4,103 萬 8,681 元，其他活動之淨現金

流出原列 13 萬 1,771 元，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減原列 3 億 4,117 萬 452

元，經壹項基金來源、用途及餘絀部分修正結果，未影響淨現金流出，

均予照列。 

參、資產、負債及基金餘額之查核 

一、應付款項原列 1,071 萬 7,940 元，經壹項基金來源、用途及餘絀部分

修正減列 397 萬 1,564 元，核定為 674 萬 6,376 元。 

二、資產原列 60 億 4,954 萬 3,120 元，均予照列，負債原列 9,297 萬 7,269

元，經前項修正結果，核定為 8,900 萬 5,705 元。基金餘額原列 59



億 5,656 萬 5,851 元，經壹項基金來源、用途及餘絀部分修正增列 397

萬 1,564 元，核定為 59 億 6,053 萬 7,415 元。 


